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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SANDS CHINA LTD.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28及票據證券代號：5141、5142、5727、5733、
40246、40247、40584、40585、40852、40853、40854、5413、5414、5415)

內幕消息

有關博彩經營批給公開競投程序的更新資料

獲判給博彩經營批給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刊發本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有關（其中包括）延長博彩轉批給至二零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四日有關博彩經營批給
提交標書之公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有關獲臨時判給博彩經營
批給之公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有關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VML」）之資本架構變動之公告（統稱「該等公告」）及本公司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本
公告使用但並無界定的詞彙具有該等公告及本公司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所賦予的涵義。

獲判給博彩經營批給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七日完成VML資本變動後，透過澳門行政長官批
示及根據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與澳門訂立的博彩經營批給合同（「批給合同」），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VML獲判給於澳門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的博彩經營批給（「批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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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給合同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澳門與VML簽立批給合同。批給合同全文刊登於澳門公
報，可於 https://bo.io.gov.mo/bo/ii/2022/50/extractos_cn.asp#dsf3 查閱。批給合同的若干主要
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訂約方 ： (i) VML

(ii) 澳門

批給期限

批給的期限為十年，自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於有關
期間，VML將根據批給合同的條款獲許可於澳門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

VML在批給項下的義務

VML將須就批給合同繳付各種款項並履行各種義務，而根據博彩法，其包括繳納博彩特
別稅、年度溢價金及撥款予澳門的一個公共基金以及用以發展城市建設、推廣旅遊及提
供社會保障。根據批給合同，VML亦同意就各種博彩及非博彩項目作承諾投資。下表載
列批給合同的主要付款條款及條件：

博彩特別稅 ： 根據博彩法（於本公告日期，博彩毛收入(1)的35%）(2)

年度溢價金 ： 固定部分的金額為每年30,000,000澳門元（約3,700,000美元）

以下各項的年度可變動部分(3)：

— 就專供特定博彩或博彩者使用的、尤其是在特別博彩廳內經營
的每一張博彩桌，繳納300,000澳門元（約37,291美元）

— 就非專供特定博彩或博彩者使用的每一張博彩桌，繳納150,000
澳門元（約18,646美元）

— 就每一台博彩機（包括角子機），繳納1,000澳門元（約124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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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撥款(4) ： 根據博彩法，於本公告日期包括：

— 撥出其博彩毛收入(1)2%的款項予一個以促進、發展或研究文
化、社會、經濟、教育、科學、學術及慈善活動為宗旨的澳門
公共基金

— 向澳門撥出其博彩毛收入(1)3%的款項，用以發展城市建設、推
廣旅遊及提供社會保障

承諾投資 ： 30,239,000,000澳門元（約3,800,000,000美元），包括有關非博彩項目
的27,800,000,000澳門元（約3,500,000,000美元）。承諾投資用於發展
與（其中包括）吸引外國客源、會議展覽、娛樂表演、體育盛事、
文化藝術、健康養生、主題遊樂、美食之都、社區旅遊及海上旅
遊相關的若干博彩及非博彩項目(5)

額外投資 ： 倘澳門全年博彩毛收入達到或超過 180,000,000,000澳門元（約
22,400,000,000美元）（「觸發條件」），則VML將須於翌年增加其對非
博彩項目的投資（「增加百分比」）最多20%。倘觸發條件在批給期
限的第六年或之後發生，則增加百分比將進行扣減，如下所示：

觸發條件年份 增加百分比

第五年或之前 20%
第六年 16%
第七年 12%
第八年 8%
第九年 4%
第十年 0%

附註：

(1) 博彩毛收入乃指VML從娛樂場或博彩區所得的全部收入。
(2) 澳門政府已設定每張博彩桌7,000,000澳門元（約870,126美元）及每台博彩機300,000澳門元（約37,291美元）的最

低平均年度博彩毛收入。
(3) 不可低於就經營五百張博彩桌及一千台博彩機而應繳納的年度溢價金。
(4) 倘VML促進來自外國市場的澳門訪客量增加，或因異常、未能預測或不可抗力的情況，特別撥款可透過澳門

行政長官批示根據第54/2022號行政法規減少。
(5) 於批給合同期限內，VML須每年向澳門政府提交項目執行方案，其內須載明（其中包括）擬於翌年執行的項目

的內容、投資金額及實施時間，以供澳門政府核准。澳門政府可因應社會經濟發展需要而要求VML調整方案
（惟並非承諾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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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L將須遵守博彩法規定的適當資格要求，其包括維持公司資本及資產淨值不得少於
5,000,000,000澳門元（約621,500,000美元）、遵守有關其常務董事的資本及管理層參與規
定，以及保持其財力，以經營所批給的業務。VML亦須並已提供一項以澳門政府為受益
人、價值1,000,000,000澳門元（約124,300,000美元）的獨立銀行擔保，以保證其履行批給合
同項下的法定義務及合同義務，並於批給期限屆滿後180日予以終止。

VML將須獲得澳門有關當局或官員的事先許可方能進行各種公司變更及行動，包括增
加經營其他相關業務、發行股份、對股份的移轉或設定負擔、發行債務證券、常務董事
或其權力範圍的變動、公司章程的修改、移轉其超過100,000,000澳門元（約12,400,000美
元）的物權及債權、訂立價值相等於或超過100,000,000澳門元（約12,400,000美元）的消費
借貸合同或同類合同，以及向其董事、股東或主要僱員提供任何消費借貸。

VML亦將須就若干其他變動知會澳門，包括價值相等於或高於16,000,000澳門元（約
2,000,000美元）的任何消費借貸、抵押、債務的宣告、擔保或為獲得對其業務的任何方
面提供融資而承擔或將承擔的任何其他債務。具體而言，VML須在作出以下決定前至少
提前五個工作日通知澳門：(i)與VML內部的資金調動有關的決定，超過公司資本的百分
之五十；(ii)與僱員薪金、報酬或福利等有關的決定，超過公司資本的百分之十；及(iii)
價值超過公司資本的百分之十的決定。

解除及贖回

澳門有權就VML不履行批給合同及適用的澳門法律規定的基本義務，單方解除批給合
同，包括以下情況：(i)VML不履行其在批給合同項下的義務；(ii)公共利益；及(iii)VML
不具備博彩法項下批給的適當資格。

在解除時，娛樂場及用於博彩業務的設備和用具，包括位於娛樂場以外地方的設備和用
具，均將無償、無任何責任及無負擔地自動歸屬澳門所有，惟屬若干例外情況則除外。

澳門政府自批給的第八年起亦有權以書面最少提前一年通知VML贖回批給。在該情況
下，VML有權獲得合理及公平的損害賠償，該損害賠償相當於其因贖回而不再從附於批
給合同的投資計劃項目獲得的利益。損害賠償中涉及工程項目的金額相當於在贖回的
上一財政年度從該等工程項目獲得的、未扣除利息、折舊及攤銷的收益的價值乘以批給
終止前尚餘的年數。

博彩桌及博彩機數目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VML獲告知其獲准根據批給經營1,680張博彩桌及3,700台
博彩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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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批給合同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在澳門發展及經營綜合度假村，其中不僅包括博彩區，亦有會議場
地、會展大堂、零售及餐飲區及文娛場所。訂立批給合同使本集團可繼續其在澳門的博
彩業務。董事會認為批給合同的條款乃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公司為VML的控股公司，為六家獲授權於澳門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的公司之一。

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澳門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
士並與彼等概無關連的第三方。

本公司證券持有人、潛在投資者及讀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韋狄龍
公司秘書

澳門，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Robert Glen Goldstein
王英偉
鄭君諾

非執行董事：
Charles Daniel Forman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昀
Victor Patrick Hoog Antink
Steven Zygmunt Strasser
鍾嘉年

如本公告的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